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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推 "# 年，我的志向是科学技术专家，从不曾想象自己会
成为一个靠写文章来表达什么思想的人。然而，似有鬼使神差，或

许还真就是命运，我今天竟成了一个不能不去表达一种什么思想

的人。

命运究竟是什么呢？客观的时势，客体的压力、挑战，主体的

遭遇，主观的感受和应战，所有这一切的综合，大概就是命运。通

常人们都认为，命运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仔细

想想，命运的促成，大概与人们自己还应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具有

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能动精神的人，有时确实有可能为自己的命运

作出某种有意义的导向，或者用另一种话来说，即与命运抗争，力

图改变命运。我不敢说我就是这种人，但我愿意说，我非常希望成

为这种人。

如此说来，我之成为一个思想者，虽然在过去不曾设想过，但

客观时势和环境客体不断向我挑战，我也确实可以说是在非常不

得已的情况下，不能不尽力作出应战，一为生存，二为温饱，三为发

展，说得更冠冕堂皇一些，还可以说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思来想去，首先是对抗自己的命运，冀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

后来也越来越发现，个人的命运，其实与社会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乃至全体人类的命运，都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大河里的一滴水，什

么时候你被阳光的热力拉出了水面，成了水汽，蒸腾为云，或者什

么时候你因寒冷被滞留在某地，结成了冰，但毕竟你更多的时候和



更大的可能还是大河里的一滴水，河的命运紧紧关系着你的命运。

正是因此，人们的思想不应该也不可能只关心一己之私，而必

须放眼周围，注意群体，这样才引出诸如道德、良知、良心、公正、正

义、法律、民主、自由等等人类共同的人性的话题。

这里献给读者的三卷《文存》，即是笔者二十多年来的一次较

完整的关于上述种种话题的总汇。

第一卷《人生的求索》，是笔者的一部形式上较杂的文集，其

中有小说、诗歌、随笔、短论、书评、演说辞，以及关于一些著作、译

作的序言。文集中的小说，在我，也是希望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一

种批判的思想的较早的尝试，这种尝试的受挫阻止了我朝成为一

位作家的努力，而最后走向了理论性的思维。

第二卷《人类的新生》，是笔者的一些理论文章的汇集，从文

章前后出现的时序中不难发现，笔者最初曾是一个自觉的科学主

义者，即一个自觉的社会信息论者，后来转向了信息哲学，再后来

更成了一个哲学的批判者，甚至公然认为，西方哲学已经死了，不

再可能真正关切人类的命运了，人类的新的时代将吁求“人学”的

诞生，走向“人学”才是人类的新生。

第三卷《人性的外衣》，是笔者从关于人性的基本理论出发，

对中国的社会、家庭、人的种种现象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其实也

即关于中国人的人性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

的思路和方法。

以上的三卷《文存》基本上总汇了我二十多年来的思考和求

索，正是在这些思考和求索的基础上，笔者才可能并决心致力于关

于“人学”的总的体系的创造，笔者期望此生能最终完成它们，它

们将至少包括如下四部著作：《问人性》、《问天命》、《问历史》和

《人学大全》。

我决不讳言我想要创造自己的体系，而与一切害怕谈体系甚

至扬言“创造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中国文人划清界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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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体系的后面应是所有中外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国，特别应

指先秦时代的中国圣人，以及近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先驱。

至于长期以来的中国大量的文人，他们都是一些非常聪明的擅长

博闻强记、善于寻章摘句的人士，但也常流于人云亦云，漫泛于拾

人牙慧，从而终于难免充当知识上甚至人格上的奴才。与他们相

比，我大概永远只能是一个执拗、偏颇、好争论、好打诳语的傻子。

尽管如此，我仍旧坚持认为，中华民族如果想要有所希望，有些聪

明的文人还是少一些为好。有的纯粹出于虚构的“武侠”，有的则

从大量中外故纸堆中云游过一遍的读书笔记式的“巨著”，这种东

西有一点其实并不算什么，但由于文人们出于自恋心理的大量无

原则和无意义的吹捧，使之任意泛滥且被大量后辈青年所仿效，则

实非中华民族之福。虚妄不实，夸饰取巧，这是长期以来中国文

坛、学坛的痼疾，唯但愿青年中国学人能永以为戒。

最后，笔者必须在此特别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他们为

本《文存》的出版所花费的心血和给予的大力支持，笔者将终生铭

怀。谨以此为序。

黎! 鸣
"### 年 $ 月 #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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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样评价洛克的物性论!

一

笔者是从事自动控制方面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由于业务的关

系，我们经常感到自然科学与哲学的联系竟是如此紧密，如果不具

备正确的哲学信念，将会很容易陷入思想的混乱。对于任何一个

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任何一种思絮的探本溯源，常常不由自

主地要促使我们紧叩哲学的大门。例如，当我们涉及神经控制理

论和改变神经系统的功能、探索针刺麻醉的机理、比较机器人的感

觉与人类感觉的区别等等问题时，我们曾自然地想到，我们的感觉

原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然而，我们的这些感觉与外界的刺激是

一回事吗？感觉到的东西是否就等于客观存在物的原本的性质

呢？感觉的真实性与客观存在物的真实性有什么关系呢？针对这

种种问题，我们翻阅了一些前人关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等方面问

题的文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经典哲学著作以及一些其他哲

学著作和史料。正是这样，我们接触到了洛克的物性论和各种对

它的评论。我们惊讶地发现，迄今为止我们的哲学界对洛克的物

性论的评价实在是误解和偏见多于应有的公允。这些评论仅仅抓

住洛克行文之中的某些含混不清或少数几处的前后矛盾，便对他

! 本文为作者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郭荣江研究员两人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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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个物性论，对“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分析加以否定。对

于这点，我们是很不愿意苟同的。为此，我们决定提出自己的意

见，供同志们参考。

二

约翰·洛克（!"#$ % !&’(）是 !&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是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社会

学说的奠基者，是 !)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驱。
洛克是唯物论者，是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关于人类

知识的来源和出发点，他认为是经验，是人们的感觉。他尖锐地批

判了笛卡儿的“天赋观念”，主张唯物的经验论。他指出“人心中

没有天赋的原则”，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

洛克在哲学上的功绩是肯定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说过：

“除了否定神学和 !& 世纪的形而上学之外，人们感到需要一部能
够把当时生活实践归结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这

时，洛克关于人类理解性的起源的著作很凑巧地在英吉利海峡那

边出现了，它像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受到热烈的欢迎。”!马克思

指出：“洛克论证了 !"# $%#$ 的哲学，即健全理智的哲学，就是说，
他间接地说明了，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

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洛克继承了培根和霍布士的哲

学思想，他在其《人类理解论》一书中宣称，他的任务是探讨人类

知识的起源和确定性。马克思、恩格斯评价说：“霍布士把培根的

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更详尽地论证培根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

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的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中，

论证了培根和霍布士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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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洛克是一个不彻底的唯物论者，这与他所处时代的种种

条件，诸如社会环境、自然科学状况等等历史因素是有关系的。他

认为人类的经验分为外部经验和内部经验，即反省，并认为后者是

没有外部来源的心灵活动。洛克承认上帝的存在，反对无神论。

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这种与唯物论直接抵触的因素，使他在

关于物体性质及其如何产生相对应的观念的论述（简称洛克的物

性论）中容易引起含混不清甚至矛盾，并因而造成后人对他的部

分正确观点的误解。过去苏联以及我国哲学界（直到现在）对洛

克的物性论中关于物体“第二性质”的观点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

至视为唯心主义的情况就是出于这种误解。

我们认为，洛克的物性论，即使他的关于“第二性质”的论点，

除了在他的论述中的一些含混不清以及少数几处的前后矛盾外，

其本质仍是唯物主义的；甚至就是他的关于外部经验和内部经验

的划分，除了他否定后者的外部来源这点上表现出了二元论的错

误倾向以外，大体上也是与现代科学关于人的认识系统具有外部

和内部两套信息储存，从而具有两套信息闭环通路的观点是一致

的。我们感到，洛克处于他那种时代，能有那样可贵的探索精神，

有那样深刻的思想，的确是很令人钦佩的。反倒是生活在 !" 世纪
末期、科学昌明时代的我们，如果不从科学的事实出发，不顾最起

码的求真精神，甘心满足于人云亦云，这才真正是不可原谅的。

下面对洛克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划分问题作一些

辨析。

三

凡是了解洛克哲学观点的人都知道他的把客观存在的物的性

质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著名论点。洛克的这个论点

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类理解论》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应该怎样评价洛克的物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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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克的这个论点，从早期苏联的哲学论著到后来我国出

版的几乎全部有关的哲学史著作，所给出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脉相

承，予以否定的。为了说明这点，下面不妨按照著作出版的时间顺

序列举一些例子：

“洛克把物体的质分为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我们关于

广延性、形态、运动的表象，是真实的广延性，真实的形态和真实的

运动在人脑中的反映，就是说，它们完全具有客观的意义，这就是

第一性的质。我们关于颜色、声音、气味的表象是主观的表象，就

是说它们没有客观意义，这就是洛克所说的第二性的质。洛克在

关于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学说上，向唯心主义做了很大的

让步。”!

“洛克认为颜色、滋味、气味全是主体的产物，主体天生就有

的能力。洛克无视这些感觉的客观源泉。”"

“⋯⋯洛克把客观世界的事物的质也分为两类，即第一性的

质和第二性的质，他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妥协性在这里表现得

更加突出。据洛克说，第一性的质⋯⋯是不以人的知觉为转移而

客观存在的，是在事物的任何变化下都会保存的；而第二性的质

⋯⋯是主观的，即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它好像是认识的主体通

过感官附加到客观事物上似的⋯⋯在这里必须指出，英国那个主

教和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正是利用了洛克关于第二性的质这个

唯心主义的说法，⋯⋯从而陷入了极端荒谬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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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把‘第二性的质’看作是主观的，这就为唯心论打开了

方便之门，⋯⋯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就曾利用洛克的这一唯心

主义成分。”!

“洛克认为温暖和灼疼、红色和白色等性质是主观的，这是洛

克的唯心论成分。”"

“他（洛克———引者注）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

关于两种经验和两种质的错误观点上。⋯⋯把颜色、声音、味道等

叫做第二性的质，即不是物体固有的性质，而是通过主观感觉才形

成的。这显然又是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背弃，⋯⋯”#

“洛克的这种唯物（原著这里误印为‘心’———引者）主义不彻

底性，还特别表现在所谓‘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区别

上。”$

“⋯⋯这样，洛克在对颜色、声音、滋味等性质及其感觉观念

的解释上，终于得出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结论。”%

综观上述全部引文，我们看到，评论者们众口一词，全都认为

洛克把他的所谓“第二性质”看成是主观的，是不反映外物的客观

性质的，是人的认识主体附加到客体上的。因此，这是洛克“对唯

物主义认识论的背弃”，是洛克的“唯心主义成分”所在；“第二性

质”的提法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结论”。从苏联的哲学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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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我国历年出版的几乎全部哲学史著作中的这种陈陈相因的传

统的评论是否正确呢？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下面我们不妨引用洛克原著（包括他的英文本和中文译本）

中的话，再加上我们的一些旁白来作一番论证。

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从第 !"" 页到 !"# 页约有 !$ 段文
字论述到物性论的问题，其中在标有“!"”的一段文字（见第 !"!
页）中，洛克第一次引入了“第二性质”。他说：“物体的第二性质

（!"#$%&’() *+’,-.-"/）———第二性质，正确说来，并不是物象本身所
具有的东西，而是能借其第一性质在我们心中产生各种感觉的那

些能力。类如颜色、声音、滋味等等，都是借物体中微细部分的体

积、形像、组织和运动，表现于心中的；这一类观念我叫做第二性

质。此外，还可以加上第三种性质。这些性质虽然亦同我所称的

那些性质（按照普通说法），一样是真实性质，虽然亦同我为分别

起见所称的第二性质，一样是真实性质，可是人们往往承认它们只

是一种能力。不过这种能力仍是一种性质。因为火所以能在蜡上

或泥上产生一种新颜色或新密度，亦正同它所以能在我心中产生

一种新的热的观念，或烧的感觉似的；两种能力都是一种性质，都

是凭借于同一的原始性质的，都是凭借于火的体积、组织和运动

的。”问题就出在这段文字中，所有的评论，几乎都是针对这一段

文字的。第一，“物体的第二性质———第二性质，正确说来，并不

是物象本身所具有的东西。”既然不是物象本身所具有的东西，那

自然就是感觉主体附加到物象上去的主观的东西了；第二，“这一

类观念我叫做第二性质”既然是“观念”，自然是主观的东西，从而

“第二性质”就决不是物象客观存在的性质了。

仔细考察这一段文字，表述本身就存在着含混不清和矛盾。

前面分明说第二性质“并不是物象本身所具有的东西”，后面跟着

% 人类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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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解释说，“而是能借助其第一性质在我们心中产生各种感觉的

那些能力”，所谓第一性质，洛克认为那是完全不以人的存在为转

移的外物客观存在的性质，诸如物体的凝性、广袤、形像、运动、静

止、数目等等性质。既然是借助第一性质在我们心中产生各种感

觉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就是第一性质的一种能力，也即不以我们

的存在与否为转移的一种能力了，这样看来，就完全是物体本身所

具有的性质了，因此显然前后就矛盾了。另外，把“观念”定义为

物体的“性质”也是使人感到难以理解的。为慎重起见，我们查了

原著英文版。我们觉得这一段中文译文是有问题的，这无疑增添

了人们对理解这段文字的困难（这段英文原文和我们的参考译文

见本文的附录）。一方面译者把 !"#$%&（客体）译作物象欠准确；另
一方面把 ’($)$ * %+,, )$%!-.+/0 12+,3&3$) 译为“这一类观念我叫做
第二性质”实在很成问题。这里“观念”一词显然是译者自己塞进

来的。从原文的上下连贯中看，洛克的 ’($)$ 一词明显指的是 %!,4
!2/)（颜色），)!2-.)（声音），&+)&$)（滋味）5%6（等等），似乎也包括
7!8$/)（能力）（参阅附录中参考译文），把全部这些用“这一类观
念”来取代无疑是歪曲了原文，从而极易造成阅读者对原文理解

的混乱。真要说起来，类似于此，我们何尝不可以把物体的凝性、

广袤、形相、运动、静止、数目等等也用“这一类观念”来取代，从而

“这一类观念我叫作第一性质”呢？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性质

也理解为观念的、主观的东西呢？

虽然洛克在下定义时存在含混不清甚至前后矛盾，但是在后

面紧接着的大量文字说明中，我们认为，他还是把他的观点讲清楚

了的。即第二性质同第一性质一样并不是人们主观的东西，从而

也决不是“观念”的东西。他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论点，即使从

最严格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现代神经生理学的角度来审查，也仍然

是站得住脚的。

在第 !"! 页，他写道：“第一性质产生观念的途径———其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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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察的，就是物体如何能在我们心中产生观念。这分明是由于

推动力（ !"#$%&’）而然的，因为我们只能想到，物体能借这个途径
发生作用”，“外物在心中产生观念时，既然不和人心相连接，那么

我们如何又能在我们感官面前所现的物象中，知觉各种原始性质

呢？那分明是因为有一种运动能从那些物体出发，经过神经，或元

气，以及身体的其它部分，达到脑中（或感觉位置），在心中产生了

一些特殊的观念。较大的物体的广袤、形相、数目和运动，既能隔

着距离为眼官所知觉，因此，我们就可以断言，一定有一些不可察

觉的（就其个别情形而言）物体从那里来到眼中，并且把一种运动

传在脑中，在那里产生了我们对它们所有的这些观念。”请注意洛

克接下去的论述（见第 !"# 页）：“第二性质如何产生它们的观念
———我们可以设想，第二性质的观念所以能够产生，亦是由于不可

觉察的部分在我们感官上起了作用，这和第一性质的观念产生时

所由的途径一样。”

和第一性质的观念产生时所由的途径一样！如果我们替洛克

补充几句，那就是：第二性质之所以能在我们心中引起感觉，也是

“借助于推动力（ !"#$%&’）而然的”，也“分明是因为有一种运动能
从那些物体出发，达到脑中（或感觉位置），在心中产生了一些特

殊的观念”。这里还能挑出任何唯心主义的成分吗？不能。颜

色、声音、滋味等感觉不是主观地产生的，而是客观物体的“微细

的”、“不可觉察”的部分的运动的结果。这些论证充满了唯物论

思想，是不应引起任何误解的；洛克在此直接更正了他在定义中的

矛盾和含混，特别是“第二性质如何产生它们的观念”一句更是再

明白不过地指出，第二性质是真正的“性质”，而不是“观念”自身。

可以认为，在洛克那里，“第一性质”是物体的宏观性质，它的

广延性、形态、运动等等；“第二性质”则是物体的微观的性质，它

的颜色、声音、滋味等。虽然，从现代哲学和科学的角度来看，无论

是物体的广延性、形态、运动还是它的颜色、声音、滋味，都属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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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物体的物质三要素（质、能、信息）之一的信息范畴。信息是物

质的客观的基本属性，物质的这种属性作用于人（这种物质）的信

息系统（感觉器官、神经、大脑等）产生感觉，更进一步的信息运动

再导致人的知觉、概念、思维等等观念形态的物质运动形式。把物

体的信息属性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显然不如宏观信息、微观

信息来得直接了当，而“宏观”、“微观”的分法实际上也是有很大

相对性的，因此，总的来说意义不是很大。

应该看到，我们在上面替洛克补充的几句话是符合洛克本人

原意的，这从洛克自己举的一个例子可以明白。他写道：“我们既

然知道有许多物体，小的程度，竟至使我们的任何感官不能发现出

它的体积、形相和运动来（就如空气和水底分子，又比如比这些分

子还小的那些分子———前后两者大小的差异程度，甚至如空气和

水的分子比扁豆和雹子）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那些分子的各种运

动和形相、体积和数目，在影响了我们的一些感官以后，就能使我

们从物体的颜色和香气得到不同的感觉。例如紫罗兰就可以借形

体特殊，不可觉察的物质分子的推动力，并且借那些分子的各种程

度各种方式的运动，在我们心中引生起那个花的蓝色观念和香气

观念。”注意，在这里物体有了颜色，有了香气，而我们的感觉则是

关于“颜色的观念”、“香气的观念”了。也就是说类如颜色、香气

等等“第二性质”是存在于物体中的，而我们的观念是由这些客观

实在引起的。这一来，洛克就摆脱了定义中的另一矛盾，这个矛盾

与中文译文的欠准确和不适当也是有关系的。第二性质已不再是

“观念”，而是物体中真实的“性质”了。

那么，洛克经常说的“第二性质”，“我们虽误认它们有真实

性，其实，它们并不是物体本身的东西”，指的是什么呢？“误认它

们有真实性”不是指没有真实性吗？“不是物体本身的东西”，不

是指主观的，或观念的东西吗？

不是的。我们让洛克用自己的话来为他自己辩护。“第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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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观念是与原型相似的，第二性质的观念则不如此：———由此我

们可以断言，物体给我们的第一性质的观念是同它们相似的，而且

这些性质的原型切实存在于那些物体中。至于由这些第二性质在

我们心中所产生的观念，则完全同它们不相似；在这方面，外物本

身并没含有与观念相似的东西。⋯⋯在观念中的所谓甜、蓝或暖，

只是所谓甜、蓝或暖的物体中微妙分子的一种体积、形相和运

动”。（第 !"# 页）“我们说火焰是热的；雪是白的、冷的天粮（传系
天所降赐的食物———译者）是白的、甜的。我们所以如此称呼它

们，乃是因为它们在我们心中产生了那些观念。人们在此往往想

象，物体中这些性质正是人心中这种观念，并且以为后一种正是前

一种的完全肖像，正如它们是在镜中似的。因此，有人如果说不是

如此，则平常人们会以为他是很狂妄的。”（第 !"$ 页）“火或雪的
各部分的特殊体积、数目、形相和运动，不论任何人的感觉知觉它

们与否，它们仍是在火同雪中的。因此，我们可以叫做真正的性

质，因为它们是真正存在于那些物体中的。不过，光、热、白、冷并

不在它们里面，亦正如疾病或痛苦不存在于天粮里边似的。那些

感觉如果一去掉，眼如果看不到光或色，耳如果听不到声，上颚如

果不尝味，鼻官如果不嗅香，则一切颜色、滋味、香气、声音等等特

殊的观念便都消散停止，而复返于它们的原因，复返于各部分的体

积、形相和运动。”（第 !"$ 页）
“复返于它们的原因”去了，说得很中肯。这正是费尔巴哈所

坚持的而又为列宁所赞同的观点。费尔巴哈说：“我的感觉是主

观的，可是它的基础或原因是客观的。”主体没有了，引起主体产

生感觉的原因还在；感觉没有了，引起感觉的物质信息并没有消

灭。这是毫无疑义的唯物论见解。

让我们再为洛克这段话作一个脚注：对一块在自然光照明下

的红布来说，如果眼睛不存在了，因此红色的感觉停止了；但是从

这块布上反射出来的波长为 %&"" ’ &(%" 埃这一波段上的电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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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依然存在；如果耳朵不存在了，因此轰鸣的音响的感觉停止了。

但是由于打雷所激起的空气振荡却依然存在，这难道不是完全正

确的吗？

我们知道，我们的感觉与引起我们的感觉的客观物体的性质

（信息）并不是完全等价的。感觉是客观物体的信息与我们人的

信息系统（感官、神经、脑等）相互作用而在我们的信息系统中产

生的结果（或称响应），感觉并不等于客观外物。费尔巴哈就曾说

过：“人的头脑和心之中的自然界不同于人的头脑和心之外的自

然界”，“⋯⋯不能因此就说：盐味本身直接就是盐的客观特性；盐

在仅仅作为感觉对象时是怎样的，它自身也就是怎样的；舌头对盐

的感觉是我们不通过感觉而设想的盐的特性⋯⋯”按照费尔巴哈

的观点，也必然认为“咸味”并不在盐里面，而是人的主观感觉，而

这个主观感觉是与盐的某些客观性质相对应的。这里，必须防止

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感觉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神秘的、

玄妙的差别，或者是不可逾越的差别，这实际上是对人类自身信息

系统的运动、发展持绝对静止观点的产物，是对物质运动的观念形

态缺乏科学认识的必然结果，这必然导致不可知论；另一种倾向则

认为感觉到的客观物体的性质与客观物体的性质是完全等同的，

这是很狭隘的形而上学观点，它实际上从另一方面否定了人类信

息系统运动形式在物质世界中应有的高度，把人类的认识论降格

为感觉论、感觉的复合论。对于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来说，这两种倾

向都是极为有害的；从哲学上看，它们都是偏离了辩证唯物论的错

误倾向。

在我们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洛克关于“第二性质”的所有论述

之后，我们确可以看出，洛克的第二性质，实为物体的微观性质。

洛克认为这些微观性质可以引起颜色、声音、滋味等主观感觉。我

们对于色、声、味等的感觉并不是客观物体微观性质的“肖像”，因

此，它们并不存在于物中；在物中存在的，仅是引起这种感觉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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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光、热、白、冷并不在它的里面，”如果把这里的光、热、白、冷

作为感觉来理解（实际上洛克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它们的确

不在物里面。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说，即：信息是物的客观属性，

感觉却是物的信息与人类的信息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感觉不等

于物的信息，而是物的信息通过与人的信息系统的相互作用而在

人这个物质系统中留下的一种“响应”，这种响应可以与客观物体

的信息（即洛克所谓的物性）建立某种对应关系，但决不是完全等

价的一一对应关系。人类具体接受客观物体的信息的现象或能力

始终是与时间、空间、能量、客观物之间的种种相互作用等等各种

因素关联着的，因而是受到它们的约束的。这种情况决定了人类

对客观世界的感觉，乃至对客观世界的全部认识永远只能是对客

观世界的同态，而决不可能是同构；前者表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信

息响应是含有客观物的部分信息的损失的，后者则表示人类对客

观世界的信息响应是对客观物的全部信息的一一对应。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洛克在关于“第二性质”的定义中的全

部矛盾和含混不清实际上已经冰释。原来洛克在说到“第二性

质，正确说来，并不是物体本身所具有的东西”时，它指的是第二

性质所引起的人类的主观感觉；当他说到“这些性质我们虽误认

它们有真实性，其实，它们并不是物体本身的东西”时，他实际上

是像费尔巴哈一样，告诫人们不要把感觉到的结果，误认为是引起

感觉的原因。遗憾的是，洛克在阐述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时，有时

竟把引起感觉的原因的“第二性质”一词当作感觉本身来使用，这

里也包括中文译者的部分责任，这正是引起对他的观点产生误解

的重要原因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从洛克有关著作的字里行间，也

可以看出他为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尚不能为他所论证的哲学

问题提供明确的材料、证据时所深自感到的苦恼。他是在当时那

种具有很大的环境局限性的情况下对物体如何引起感觉的问题作

出分析的。现在，人们看到点燃的蜡烛发亮，知道这是因为蜡烛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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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时改变了蜡烛的分子与电子运动引起的。这些分子、电子运动

的变化引起光子的发射。光子进入人眼，使得视网膜细胞兴奋，这

种兴奋产生的神经冲动传到大脑视觉皮层，引起光的感觉。这一

系列复杂的过程，在三百多年前的洛克面前的确是深不可测的，但

他并没有被吓倒，他竟断言，颜色、声音、滋味等等这类物的第二性

质，是物体细微部分运动引起的，微细到什么程度呢？他用“就如

空气和水的分子，又如比这些分子还小的那些分子———前后两者

的差异程度，甚至如空气和水的分子比扁豆和雹子”这样生动的

比喻来解释，说明它们小到我们的感官无法发现它们的体积、形相

和运动。尽管如此，洛克仍坚持认为这些看不到的性质是客观实

在的。对于处在三百多年前的人来说，能有如此可贵的认识，难道

不值得钦佩吗？

真正说起来，关于感觉到的物体的性质与引起感觉的客观物

的性质之间不能等同的观点，比洛克早一代的英国哲学家霍布士

（!"## $ !%&’）早就以比较彻底的形式表述过：“感觉是一种影
象”，物体的颜色、形象、气味等性质，只是“感觉者的影象”，“形象

或颜色只是运动、激动或变动等（在）我们（心中）的呈现”，“在我

们以外（实在地）并没有我们叫做形象或颜色的东西。”!霍布士

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中存在的，只是物质的机械运动，正是因为这种

机械运动，才引起我们颜色、声音的感觉。因为霍布士把世界物质

运动的多样性全部归结为机械运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他

说：在霍布士那里，“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

家的抽象的感性。”"奇怪的是，在同样的问题上霍布士犯的仅仅

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而洛克，由于他不必要地，然而却并非原

(!应该怎样评价洛克的物性论

!

"

引自《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 ’! 页，商务印书馆，!’%!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第 !%( $ !%* 页。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